
114年9月17日
商學院財政稅務系(含租稅管理與理財規劃碩士班)

速別：普通件

主旨：檢陳本系114學年度第1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紀錄，敬請鈞長
核示。

說明：
一、本系沈維民老師於晶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兼職日期補正案。
二、本系114學年度第1學期業界導師輔導申請案。
三、修訂「國立臺中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租稅管理與理財規劃碩

士班英文能力畢業資格檢定實施要點」案。
四、有關討論碩士學位披肩顏色一案。

擬辦：本案奉核後據以辦理相關事宜。

會辦單位：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人事室、教務處
第一層決行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行

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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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用
組　員 黃竫惠

0918
1705

教授兼財政

稅務系主任張允文
0919
1703

教授兼商
學院院長 李國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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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用
組　員 黃竫惠

0922
0956

計 畫 專
任 助 理石鈺瑄

0922
1047

副教授兼職輔中心

實習就業輔導組長呂思齊
0922
1817

教授兼職涯
諮商輔導中心主任林俊德

　擬：有關案由一，請確實依本校專
任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理要點相關
規定辦理，奉核後，請將本案掃描
電子檔e-mail至psnl11@nutc.edu.tw
存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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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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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第一組

組 長 王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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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主　任鄭惠芳

　敬會課務組及註冊組
0924
1338秘 書黃裕惠

　擬：有關案由一，經查沈師114-1
學期上課時數為9.2105小時，達基
本授課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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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業務組長林惠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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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秘書趙正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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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中科技大學

校　　長 陳同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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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6
1118組 員郭青華
0926
1157

技士代理
註冊組長 尤芳美

0926
1335

教 授 兼
教 務 長 戴錦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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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財政稅務系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紀錄 

   
壹、時    間：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17 日(星期三)中午 12:20 

 

貳、地    點：中商大樓 9樓 7923 教室 

 

參、主    席：張允文主任          紀錄:黃竫惠 

  

肆、出席人員：沈維民教授、張淑華教授、林晏如教授、許義忠教授、林冰如副教授、   

張瀞云副教授、顏志達副教授、謝蕙如助理教授。 

伍、列 席 者：葉金標助理教授   

 

陸、主席報告： 

1.本系自評預計 10 月 27 日(一)，邀請 3位校外委員分別為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會計系主任沈

文華、逢甲大學財稅系主任梁景洋與勤業眾信會計師吳少君，敬請老師預留時間。 

2.校務基本資料庫填寫，敬請教師協助配合於 9月底前填報完成。 

3.大學部清寒獎助學金申請，大學每班 2 位，敬請同學於 9/30(二)前交至系上。 

4.請專題各組於開學第二周完成初稿，並請系上老師協助同學個人職涯發展晤談表。 

5.114 年高教深耕計畫經費共補助 33,750 元，已採購多益英文教材約 66 套供學生借用。 

6.114 年度各單位經常費及電話費以 75 折分配（分上半、下半年各半 2 次分配），下半年於

8月發放 166,875 元，9月續約黑白數位影印機 3 年合約 102,960 元，預算匡列後餘

63,915，目前支出項目如下: 

本年度 1至 8月實際支出項目 系業務費支出金額 

1. 碩班教室電腦主機 14 台新增記憶體 15,000 

2. 日常系上行政事務雜支(會議餐費、郵資、電池、文具等) 28,200 

3. 全系教學行政用 A4/A3/B4 影印紙(1000*10 箱) 12,000 

4.  RICOH MP C6004sp 彩色影印機碳粉匣 35,000 

5. 業師演講(6,000 元*2 次) 12,000 

6. 教學與教室軟硬體修繕維護費用 19,000 

7. 實習成果發表誤餐費 12,000 

8. 新生分組座談會誤餐費 11,000 

9. 畢業校友演講(4,050 元*2 次) 8,100 

10.碩班 7701 與 7704 教室 wifi 分享器延長線與檯燈 10,000 

11.公營機構就業體驗參訪旅行平安保險(台中地稅局) 6,300 

餘額 16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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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系沈維民老師於晶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兼職日期補正，提請審議。 

說  明：1.本案提請沈維民老師迴避。 

        2.沈老師於 110 年 1 月 8 日申請兼職期間為 114 年 5 月 27 日起至 117 年 5 月 26

日，最後合約日期為 114 年 6 月 10 日起至 117 年 6 月 9 日，如附件一，擬補上兼

職期間更正。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業界導師輔導申請案，提請審議。 

說  明：本學期業界導師輔導活動，依「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業界導師制度實施要點」，本系

擬聘請 2 位業界導師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東山稽徵所林姿吟及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東山

稽徵所謝允寧，請參閱附件二。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修訂「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租稅管理與理財規劃碩士班英文能力畢業資格

檢定實施要點」案，提請審議。 

說  明：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有關討論碩士學位披肩顏色一案，提請審議。 

說  明：學校請各系召開系務會議討論碩士學位披肩顏色一案，因於上學期末學校已發通知

給各院調查，當時經院務會議決議是以「學院區分」(商學院為銀灰色)，但學校再次開會因

仍無法做成決議，因此改請各系進行討論。 

決  議：同意推薦淺灰色照案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本要點自 113 學年度起入學之

學生為實施對象。 

二、本要點自 101 學年度起入學之

學生為實施對象。 

參閱附件三 

(三)修習商學院開設全英語專業

課程iOMBA 一門，且分數達到

70分以上。 

(四)另本系準畢業生若因不可抗

力因素仍無法通過上述規定

者，得由指導老師於畢業年限

最後一學期開學前 2 週向系

辦公室申請其他補救方式。 

(三)另本系準畢業生若因不可抗

力因素仍無法通過上述規定

者，得由指導老師於畢業年限

最後一學期開學前 2 週向系

辦公室申請其他補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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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臨時動議 






